山西省审计厅文件



晋审办〔2008〕168号


山西省审计厅关于谨防不法分子
冒用我厅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借山西省审计厅名义，伪造“山西省审计厅财务专用章”，出具“北京鑫源信通文化交流中心”发票，在社会上推销书籍资料，要求向“李海峰”个人卡或北京鑫源信通文化交流中心帐户内汇款，进行诈骗活动，以获取非法所得。
我厅郑重声明：山西省审计厅从不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推销书籍资料，请大家切勿上当。如发现类似情况，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，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十月十七日
主题词：行政事务  谨防  诈骗  通知
  厅内分送：厅领导（7），办公室（2）， 存（2）。
  山西省审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8年10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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